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引言 
 

中证指数有限公司（China Securities Index Co., 

Ltd）成立于 2005 年 8 月 25 日，是由上海证券交易所

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同出资发起设立的一家专业从事证

券指数及指数衍生产品开发服务的公司。 

    沪深 300 指数是沪深证券交易所于 2005 年 4 月 8

日联合发布的反映 A 股市场整体走势的指数。沪深 300

指数编制目标是反映中国证券市场股票价格变动的概貌

和运行状况，并能够作为投资业绩的评价标准，为指数

化投资和指数衍生产品创新提供基础条件。中证指数有

限公司成立后，沪深证券交易所将沪深 300 指数的经营

管理及相关权益转移至中证指数有限公司。中证指数有

限公司同时计算并发布沪深 300 的价格指数和全收益指

数，其中价格指数实时发布，全收益指数每日收盘后在

中证指数公司网站(www.csindex.com.cn）和上海证券

交易所网站(www.sse.com.cn)上发布。 

     沪深 300 指数样本覆盖了沪深市场 70%左右的市

值，具有良好的市场代表性和可投资性。截止到 2006

年 8 月 31 日，已有 2只指数基金使用沪深 300 指数作

为投资标的，有 10 只基金使用沪深 300 指数作为业绩

衡量基准。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授权中银国际英国保诚

资产管理公司使用沪深 300 指数开发境外 ETF，以及路

透资讯利用沪深 300 指数开发路透中国年金指数。 

 

基本情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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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数名称 

沪深 300 指数 

指数代码 
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行情代码        000300 

   深圳证券交易所行情代码       399300 

基日和基点 

以 200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日，基点为 1000 点。 

成份股数量 

       300 只 

指数发布 
沪深 300 指数通过以下途径向国内外广泛发布。 

 通过沪深交易所实时卫星广播系统向全国发布； 

 通过路透社财经资讯系统（Reuters）和彭博财经

资讯系统（Bloomberg）向全球即时报道； 

 在《中国证券报》、《上海证券报》和《证券时

报》每日公布； 

 通过中证指数有限公司网站

（www.csindex.com.cn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zse.cn）延时 15 分钟发布。 

 

 

 

样本股选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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选样空间 

沪深 300 指数样本空间需要同时满足以下条件： 
 上市时间超过一个季度，除非该股票自上市以来的

日均 A 股总市值在全部沪深 A 股中排在前 30 位； 

 非 ST、*ST、非暂停上市股票； 

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，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违规事

件、财务报告无重大问题； 

 股票价格无明显的异常波动或市场操纵； 

 剔除其它经专家委员会认定不能进入指数的股票。 

 

选样标准 

    选取规模大、流动性好的股票作为样本股。 

 
选样方法 

对样本空间股票在最近一年（新股为上市以来）的

日均成交金额由高到低排名，剔除排名后 50%的股票，

然后对剩余股票按照日均总市值由高到低进行排名，选

取排名在前 300 名的股票作为样本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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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数计算 
 
计算方法 

 
沪深 300 指数以调整股本为权数，采用派许加权综

合价格指数公式进行计算。其中，调整股本根据分级靠

档方法获得。分级靠档方法如下表所示： 

 
举例：某股票自由流通比例为 7%，低于 10%，则采用

自由流通股本为权数；某股票自由流通比例为 35%，落在

区间(30，40］内，对应的加权比例为 40%，则将总股本

的 40%作为权数。 

注：自由流通比例是指公司总股本中剔除以下基本

不流通的股份后的股本比例：①公司创建者、家族和高

级管理者长期持有的股份；②国有股；③战略投资者持

股；④冻结股份；⑤受限的员工持股；⑥交叉持股等。 

 

计算公式 

 

1000×=
基期

市值报告期成份股的总调整
报告期指数  

其中：其中：总调整市值＝Σ(市价×样本股调整股本

数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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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数修正 
 

沪深 300 指数采用“除数修正法”修正。当样本股

名单、股本结构发生变化或样本股的调整市值出现非交

易因素变动时，采用“除数修正法”修正原固定除数，

以保证指数的连续性。修正公式为： 

新除数

修正后的调整市值

原除数

修正前的调整市值
=  

其中，修正后的调整市值＝修正前的调整市值+新

增（减）调整市值；由此公式得出新除数（即修正后的

除数，又称新基期），并据此计算指数。  

需要修正的情况包括：  

 除息：凡有样本股除息（分红派息），指数不予修

正，任其自然回落；  

 除权：凡有样本股送股或配股，在样本股的除权基

准日前修正指数。修正后调整市值＝除权报价×除

权后的股本数+修正前调整市值（不含除权股

票）；  

 停牌：当某一样本股停牌，取其最后成交价计算指

数，直至复牌；  

 摘牌：凡有样本股摘牌（终止交易），在其摘牌日

前进行指数修正；  

 股本变动：凡有样本股发生股本变动（如增发新

股、配股上市、内部职工股上市引起的股本变化

等），在样本股的股本变动日前修正指数； 

 成份股名单发生变动时，在变动日前修正指数；  

 停市：部分样本股停市时，指数照常计算；全部样

本股停市时，指数停止计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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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份股调整 
 
定期调整 

 指数成份股原则上每半年调整一次，一般为1月初

和7月初实施调整，调整方案提前两周公布。   

 每次调整的比例不超过10%。样本调整设置缓冲

区，排名在240名内的新样本优先进入，排名在360

名之前的老样本优先保留。  

 最近一次财务报告亏损的股票原则上不进入新选样

本，除非该股票影响指数的代表性。  

 定期调整时设置备选名单，以用于样本股的临时调

整。当指数因为样本退市、合并等原因出现样本空

缺或需要临时更换样本时，依次选择备选名单中排

名最靠前的股票作为样本股。备选名单中股票数量

一般为指数样本数量的 5%，当备选名单中股票数

量使用过半时，将补充新的名单。沪深 300 指数设

置 15 只股票的备选名单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8



临时调整 
 对符合样本空间条件、且总市值（不含境外上市股

份）排名在沪深市场前10位的新发行股票，启用快

速进入指数的规则，即在其上市第十个交易日结束

后进入指数，同时剔除原指数样本中最近一年日均

总市值排名最末的股票。 

 当新发行股票符合快速进入指数的条件，但上市时

间距下一次样本股定期调整生效日不足20个交易日

时，不启用快速进入指数的规则，与定期调整一并

实施。 

 对于增发、重组和合并等行为导致股票总市值增

加，符合上述快速进入条件的，处理方式和新发行

股票一致； 

 两家或多家成份股合并，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保留

成份股资格，产生的样本股空缺由备选名单中排名

最高的股票填补。原成份股保留在指数中至合并后

的新公司股票进入指数止。 

 一家成份股公司合并另一家非成份股公司，合并后

的新公司股票保留成份股资格。原成份股保留在指

数中至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进入指数止。 

 一家非成份股公司收购或接管另一家成份股公司，

如果合并后的新公司股票排名高于备选名单上排名

最高的公司股票，则新公司股票成为指数样本，原

成份股保留在指数中至新公司股票进入指数止；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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则，自该成份股退市日起，由备选名单上排名最高

的公司股票作为指数样本。  

 一家成份股公司分拆为两家或多家公司，分拆后形

成的公司能否作为指数样本视这些公司的排名而

定。 

1. 如果分拆后形成的公司股票排名都高于原成份

股中排名最低的股票，分拆后形成的公司股票

全部作为新样本进入指数，原成份股中排名最

低的股票被剔除以保持指数样本数量不变。分

拆后形成的公司股票于上市第二日计入指数，

原被分拆公司股票保留在指数中至新样本进入

指数止。 

2. 如果分拆后形成的公司中部分公司股票排名高

于原成份股中排名最低的股票，则这些公司股

票作为新样本进入指数。新样本于上市第二日

计入指数，原被分拆公司股票保留在指数中至

新样本进入指数止。 

3. 如果分拆后形成的公司股票全部低于原成份股

中排名最低的股票，但全部或部分公司股票高

于备选名单中排名最高的股票，则分拆形成的

公司股票中排名最高的股票替代被分拆公司作

为新样本进入指数。新样本于上市第二日计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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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数，原被分拆公司股票保留在指数中至新样

本进入指数止。 

4. 如果分拆后形成的公司股票全部低于原成份股

中排名最低的股票，同时低于备选名单上排名

最高的股票，则备选名单上排名最高的股票作

为指数样本。自原被分拆成份股退市之日起，

备选名单上排名最高的公司股票计入指数。 

 如果成份股公司申请破产，尽快将其从指数中删

除，产生的样本股空缺由备选名单中排名最高的股

票填补。 

 当样本股公司退市或暂停上市时，自退市或暂停上

市之日起，将其从指数样本中剔除，由备选样本中

排名最高的股票替代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指数计算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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假定选择三只股票作为成份股计算指数，以基日股

票总调整市值为基期，基点为 1000 点。 

基日 

 

 
指数计算 

 
 

第一日 

 

 
指数计算 

 
 未发生任何指数修正情况。 

 股票 B派发现金红利，每股派 0.50 元。次日为除

息日，指数不予修正。 

 

第二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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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数计算 

 
 股票 B送股，每 10 股送 10 股，次日为除权基准

日。 

 股票 C配股，每 10 股配 3股，配股价 18 元，次日

起开始停牌。 

 股票 B的除权报价为 9.1/(1+1)=4.55 元，指数需

作修正。 

指数修正 
 

 

 
 

 

 

 

第三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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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数计算 

 
 次日为 A股票 4000 股非流通股上市交易日。 

 股票 B自次日起长期停牌。 

 

指数修正 
 

 

 
 

第四日 
 

 
 

指数计算 

 
 股票 A增发 8000 新股次日起上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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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股票 C次日复牌交易，次日为除权基准日，股票 C

的除权报价为（19.2+18×0.3）/（1+0.3）＝

18.92 元。 

 股票 B次日复牌交易。 

 

指数修正   
 

    

 

 
 

第五日 

 

 
指数计算 

 
股票 B因并购于次日起退市，从备选股中选择股票

D替代股票 B。 

 

指数修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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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日 

 

 
指数计算 

 
股票 E前期上市，符合快速进入规则，将于次日进

入指数，删除样本股中日均总市值最小的股票 D。 

 

指数修正 
 

 
 

 
 

 

第七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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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数计算 
 

 
 
历史表现（2005 年 4 月 8 日—2006 年 12 月 8 日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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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指数成份股历次调整名单 
2005 年 7 月 1 日定期调整   2006 年 1 月 4 日定期调整 

    
2006 年 7 月 3 日定期调整  2006 年 4 月 14 日临时调整 

 

 

2006 年 7 月 19 日临时

调整 

2006 年 8 月 15 日临时调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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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06 年 11 月 10 日临时调整 
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2007 年 1 月 4 日定期调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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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数专家委员会 
为保证指数编制规则的公正、科学、客观，并能够

满足市场需求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设立指数专家委员

会。指数专家委员会负责对中证指数编制方法进行评

估、建议和审议，并对其他涉及指数运作和业务发展的

事项提供建议。 

指数专家委员由国内外从事指数编制、指数化投

资、市场研究的专家和知名学者组成。境内成员主要包

括社保基金、保险机构、期货公司、咨询公司和高校研

究机构的专家，境外成员包括著名投资机构的专家。 

指数专家委员会委员由中证指数有限公司聘任，原

则上每两年换届一次。专家委员会的有关决议以中证指

数有限公司的名义发布。 

首届指数专家委员会名单： 

 

大事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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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我们 
 

  21



有关沪深 300 指数、中证指数系列和基本规则的详尽

资料，欢迎联络中证指数有限公司。 

 

 欲查询详情，请联络： 
 

 客户服务 

 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

 中国上海市浦东南路 528 号 

               证券大厦南塔 13 楼 

               邮编：200120   

   

 电话: 008621 6880 3988  

 传真: 008621 6882 9830    

 电邮: csindex@sse.com.cn 

网站：www.csindex.com.cn  

 

              

   

  22


